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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视角下“农超对接”中农户合作行为选择的动因与条件1 

史何新 陈娆2 杨为民 

（ 北京农学院，北京：102206） 

摘要：“农超对接”作为一种新型的农产品流通模式，不仅能够稳定销售渠道，提高农民的收

入，而且促进了农户与超市的协同发展，备受国内外推崇。本文基于共生理论，对“农超对接”中

农户合作行为选择的动因和条件进行分析，能够有力的保障“农超对接”运行的长期性与稳定性，

同时，提高“农超对接”供应链系统的整体竞争力，推动农户与超市的协同发展。 

关键词：“农超对接” 行为选择 共生动因 共生条件 

一、引言 

“农超对接”通过推动超市向农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延伸,鼓励其利用在市场信息、

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为农户提供生产技术、物流配送、市场信息咨询、产品销售等服务
3
，不仅将农

户的小生产与大市场有效地联结起来，也实现了政府、超市、消费者、农户等多方共赢，备受国内

外青睐。然而，小农生产与大市场需求之间，无论是在产品质量或数量，还是在农户与超市的经营

意识等方面，都存在着些许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超对接”的实施效果。

因此，如何保障“农超对接”运行的长期性与稳定性，保持“农超对接”的实施效果，成为所关注

的焦点。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户与超市互惠共生、协同合作的结果。换言之，如何引导农户选择

与超市进行共生合作，促进农户与超市达成共生合作的局面，对保障“农超对接”的顺利进行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 

为此，本文基于共生视角，运用共生理论的定义、原理，探讨农户与超市共生合作的动因，

寻求促进农户与超市共生合作的均衡条件，以期实现农户与超市相互联系起来，优势互补、风险共

担和利益分享，达成协同发展的“共赢”局面，进而保障“农超对接”的实施效果。 

二、共生视角下农户合作行为选择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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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在《穷国的经济学》中曾讲道，全世界的农民都在与成本、

利润和风险打交道。这实际上是说农户会出于考虑诸如成本、风险或优势、利润或价值等原因来做

出行为选择。本文结合共生理论，将农户合作行为选择的动因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一）资源优势互补，节约成本 

哈耶克曾从效率的角度指出，集中配置经济资源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一些信息，因为有

效配置经济资源的信息总是分散的存在单个个体当中。对于传统供应链模式，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

着多级中间商，信息与实物在逐级迂回流动的过程中，不仅成本较高，大量的资源在不增值的情况

下也被消耗掉了。“农超对接”的实施，将农户的“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起来,不仅实现“市

场有效引导生产，生产直接面对市场”的产销对接，降低了渠道成本，同时通过与超市建立信息共

享、风险共担、利益共获的“共生体”，借助超市在获取市场信息、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提高

了快速响应市场变化、规避经营风险等能力，节约了经营成本。因此，无论是交易成本还是经营成

本，共生合作都能够使农户以较小的投资来获得较大的收益，节约了成本。 

（二）获得共生系统的增值能量 

共生能量能够提高共生系统及共生单元的质量，也能扩张他们的数量，因此，能否生成共生能

量是共生系统是否具有生存和增殖能力的具体标志。本文用 Es 表示共生能量，E 表示总能量。对

于“农超对接”，农户和超市在非共生合作下所能够产生的能量分别为 En和Ech，则总能量E= En+Ech；

共生合作下产生新增能量 Es，则总能量 E= En+Ech+Es。新增能量 Es可以以是利润的增加或者是新

技术、新品牌、知识和经验等无形资质的增加，而这些无疑都会以产品的经济价值增值呈现出来，

最终受益于农户，让农户获得，这也是农户为什么选择与超市共生合作的原因之一。 

（三）适应正向的共生环境 

共生环境是指共生单元以外的所有因素的总和，分为正向共生环境和反向共生环境两种。对于

“农超对接”供应链系统，共生环境包括政策环境、资源环境、市场环境和技术环境等。自从 2008

年，商务部和农业部下发了《关于开展农超对接试点工作的通知》，引导大型连锁超市直接与鲜活

农产品产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实现产销对接
4
，同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支持“农超对接”，

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如 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 4亿元的资金，支持“农超对接”在全国 17个

省份开始试点；2010 年,中央财政追加了 6.8 亿元资金支持农产品现代流通综合试点,支持 2000多

家零售企业与 1.1 万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实现对接，继续推进“农超对接”
5
。而且，还开辟了专门

的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聘请专家为农户进行技术指导，开设培训课程等，创造了良好的技术与资

源环境。因此，多方向共生环境鼓励着农户与超市进行共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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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生视角下农户合作行为选择的条件 

农户作出合作行为的选择，动因不可或缺，但要想农户真正作出并践行合作行为，光有动因还

不够充分，这还需要一定的条件，具体分为以下几方面： 

（一）农户合作行为选择的必要条件 

农户合作行为选择的必要条件是指农户与超市共生合作所需要的基本条件，这种条件主要体现

在对共生单元，即农户与超市的内在性质和特征方面的要求。 

1、农户与超市至少有一组质参量兼容 

质参量反映的是共生单元的内在性质，所谓共生单元质参量兼容是指共生单元 A的质参量 Zai

与共生单元 B 的质参量 Zbi可以相互表达，即存在 Zai=f（Zbi）或 Zbi=f（Zai）
6
。 

具体而言，“农超对接”中农户是供应链的源头，其生产出的农产品供给给超市作为其直接产

品销售或进一步加工，超市采购量多，农户收益就越高，因此农户的生产收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超市的订单能力。而超市的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又取决于农户所提供的产品的质量和稳定的供货量，

因为超市的产品是由农户直接供给，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户的产品质量，农户提供的产品质量

越好，销量就越好，收益越高；同时，农户始终保持着对超市稳定的供给量，与超市建立长期的供

货关系，超市就省去不断寻找供货商的成本，成本减少，也即收益高了。这样，农户与超市在产品

的质量、收益、供货等方面可以相互兼容，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 

结合供应链管理的实践进一步解释说，农户与超市质参量兼容也就意味着二者在共生合作能力、

共生合作意识、共生合作效益等方面保持着某种协同和一致性。只有二者在这些性质或特征上存在

着某种相互作用或相互依存，农户与超市才能够进行共生合作。也即农户才具备能够与超市共生合

作的基本素质。 

2、农户与超市至少存在一个共生界面 

所谓共生界面是指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相互沟通，进行正常的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流的媒介或

接触介质。其数量一般随着共生系统复杂程度的不同而不同。一般情况下，共生系统越简单，共生

界面越单一。因此，农户能够与超市进行共生合作，就需要农户与超市之间至少能够生成一个共生

界面，而且在共生界面上，二者都可以同时自主活动。 

如上所述，农户与超市在供应链上是上下游的关系，农户与超市在产品质量、收益、供货等方

面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为了能够向消费者提供满意的产品，农户与超市就要遵循统一的产品标

准，进行技术与经验的指导与交流，二者在产品质量上才能够衔接；农户与超市还需要共享市场信

息，这样在产品数量上才能做到“供需相对”，才能避免由于信息不准确而造成的损失。因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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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农户而言，要能够与超市共生合作，不仅要具有能够满足超市产品质量要求的能力，具有满足超

市产品数量采购的供货能力，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被授技术指导、操作规范等方面的素质。这样，农

户与超市之间才可能在产量、质量、技术、市场等一方面或多方面存在共生界面。 

（二）农户合作行为选择的充分条件 

农户选择共生行为，与超市进行共生合作，必要条件意味着是在二者之间已形成共生合作假设

之上，探讨农户所需要具备的素质。正如数学理论中所讲，一个命题的成立不仅需要必要条件，同

样还需要充分条件。因此，促进农户与超市共生合作，还需要一定的充分条件。 

1、农户对超市具有一定的信息丰度 

信息丰度是指共生单元对对方全部信息的占有程度
7
，即共生单元间相互对方信息的掌握程度。

显然，信息丰度的最大值不可能达到一百，即共生单元间对对方信息的掌握程度不可能是百分百，

同样，也不可能是零（如果是零，二者不可能达成合作）。假设 DL为掌握程度的临界值，当且仅当

双方对对方信息的掌握程度大于或等于这个临界值时，二者方能形成共生合作。此值至少超越了对

其他同类候选合作者的信息了解程度。 

因此，就农户是否与超市进行共生合作，农户所能够了解的关于超市的信息量至关重要。农户

对合作超市所占有信息量的越多，农户对合作超市越了解，就越容易选择共生行为，与超市形成共

生合作。 

2、农户与超市生成的共生界面顺畅 

如前文所述，共生单元之间是通过共生界面进行物质、信息或能量交流的，因此，要促成合作

双方达成共生合作，共生界面的顺畅具有重要影响。或者说，在给定的共生界面上共生单元的物质、

信息或能量双向交流的动力（p）要大于其阻力（F）
8
。 

农户与超市之间的共生界面既有关于市场和产品的，又有关于技术和政策的。例如，农户在政

府提供的补贴、小额贷款等一系列鼓励政策激励下，以合作组织形式参与“农超对接”中，这属于

政策共生界面；又如在一系列科技服务、技术培训等指导下，农户不仅提高了自身的生产能力，同

时更加保障了超市产品的质量，这属于技术共生界面。 

农户与超市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流的不顺畅，如农户生产出的产品多数因为质量或数量不能被

超市采购，又或技术人员教授的生产技领很难被农户所受用，即共生界面的不畅通，则农户与超市

的交流就不能持续进行下去，或难以顺利沟通、衔接，这样就难以形成共生合作。因此，要促成农

户与超市的共生合作，二者之间的共生界面一定要畅通。 

3、农户与超市的共生合作要能够生成共生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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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选择共生行为的动因之一即是能够获得共生系统生成的共生能量，因此，要促成农户与超

市的共生合作，供应链要能够生成共生能量。这种共生能量可以表现为供应链整体竞争力的提高、

或经济效益的增加，又或经营能力、生产技术的提升等，最终是为农户所追求的。 

共生系统中全要素共生度的大小、共生密度的高低和共生维度的多少决定着共生能量的大小，

即 Es=f（δ s，ρ s，η s）。其中ρ s表示共生密度，是指同类共生单元的数量；η s表示共生维度，

是指异类共生单元的数量。这说明，共生能量来源于同类共生单元——农户与农户之间协作的水平

和异类共生单元——农户与超市之间的配合水平，农户与农户之间协作生产水平越高，农户与超市

之间越配合，共生能量增值越大（这在未达到最大值之前，当达到最大值时，会逐渐减小）。因此，

要使供应链系统能够生成共生能量，不仅要在农户与农户之间的协作水平下功夫，同时也要提高农

户与超市的配合程度。 

（三）农户合作行为选择的均衡条件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农户与超市之间的共生合作问题，是异类共生单元合作问题，属于合作维度

的研究。因此，农户合作行为选择的均衡条件主要从共生维度的均衡讲。 

农户与超市的共生过程既能产生共生能量，同时也能因为信息传达的不一致性、能量运输的时

滞性等原因损失部分共生能量。定义边际维度共生能量增加和边际维度共生能量损失分别为 Mη s

和 Mη c，表示每增加一单位的共生单元所能够增加的共生能量和损失的共生能量。农户与超市共

生合作的均衡条件，就要求二者共生边际能量的增加等于边际共生能量的损失，即 Mη s=Mη c。其

中 Mη s=Δ ∂Es/∂η s，Mη c=Δ ∂Ec/∂η s。如下图 1（a）与（b）所示。 

Mη sMη c 

                                             E  

                Mη s 

E(e) 

               Mη c 

 

η (e)       η                                    η (e)     η  

图 1（a）共生合作均衡点                        图 1（b）共生能量极值 

资料来源：王晓军.基于共生理论的供应链合作关系研究[M].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图 1（a）中，直线 Mη s 与 Mη c 的交点即表示在均衡条件下，农户选择共生行为时供应链系

统的能量和共生单元的维度，图 1（b）中曲线的顶点即代表在最佳共生单元维度下系统所能够获

取的净能量的极值。 

这反映，在一定范围内，供应链整体效益会随着农户与超市规模的增多而增加，但并不是无限

的增加，有一个临界值η (e)，一旦农户与超市的维度超过这个临界值，将会导致供应链共生系统



6 
 

整体效益的降低。 

四、结论 

“农超对接”的运作过程实质上即是农户与超市共生合作的过程，了解农户共生行为选择的动

因，创造促进农户选择共生行为的条件，对保障“农超对接”运行的长期性与稳定性，促进农户与

超市的协同发展，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如何去创造农户与超市共生合作的条件，对相关工作

者更是一个挑战。本文认为，这需要政府部门、农户自身、超市企业等相关利益者多管齐下，协同

合作。 

第一，政府部门要疏通农户与超市共生合作的接洽与对接渠道，增进农户对超市的了解，畅通

农户与超市共生合作的界面，如开展对接洽谈会、产品展示推介会等会议形式或研讨、座谈、培训

等交流形式搭建平台，使“农超”双方间的交易关系，不再仅是短期的或间断性的购销形式，而是

长期战略伙伴式的竞合关系。 

第二，农户自身要提高自身的农技能力与基本素质，借助政府相关扶持政策，或合作社对农民

的科技示范、组织培训等功能，增加自身与超市相互之间所能兼容的质参量的数量，进而提高与超

市共生合作的效率。 

第三，超市也要畅通与农户共生合作的界面，并拓宽共生合作的界面范围，可以派遣或指定专

门人员驻点去指导农户进行生产、加工或包装，使共生界面不仅只涉及产量或质量的“两位一体”

的共生界面，要向市场的、技术的、产量的、质量的“四位一体”的共生界面拓宽。同时，在这些

界面上，要能够与农户进行充分的物质交流、信息交流和能量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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